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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控人、控股股东及上层股东涉及诉讼的公告 

 

 

 

一、公司已被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获悉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双、公

司控股股东杭州光恒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光恒昱”）

及公司上层股东柏疆红（现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金寨华成未来新能

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寨光合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因民间借

贷纠纷被自然人林某某起诉，现已被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具体内容如下： 

一、案件的基本信息 

1、原告：林某某 

2、被告：柏疆红、杭州光恒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寨华成未来

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寨光合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

双、海波里斯绿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3、案件诉讼请求： 

原告林某某要求被告柏疆红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共计 137,781,986.3 元，同时要

求其他被告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案件裁定情况：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准许原告林某某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并已实施保全

措施。查封、扣押、冻结被告的财产，价值以 137,781,986.3 元为限。 

二、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控股股东、上层股东及实控人本次涉诉，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无直接影响，

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影响。 

2、控股股东杭州光恒昱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58,453,26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1.84%,

其中 35,070,000 股已被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本次诉讼案件可能会导致控股

股东与上层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或财产份额被冻结或者进入司法执行程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控股股东杭州光恒昱股权结构如下： 

 

3、本次诉讼为公司实控人、控股股东及上层股东与其他自然人借贷纠纷所致，

该案已作出(2024)闽 02 民初 713 号民事裁定书，并已于 2024 年 7 月 23 日实施保全措

施，案件将于 2024 年 9 月 24 日开庭审理，公司暂无法判断案件进展和具体影响。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其对公司的影响，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2024)闽 02 民初 713 号 

2、民事裁定书：(2024)闽 02 民初 713 号 

3、财产保全告知书：(2024)闽 02 执保 1520 号 

特此公告。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3 日 


